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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度公路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为做好2020年度公路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工作，经交通运输部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依据和对象

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，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
部有关公路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信用评价规则（办法），对公路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企业以
及具有部核准的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的人员开展年度信用评价工作。

二、评价时间安排

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于2021年3月31日前将由部评价的有关从业企业和人员
的省级综合评价结果和相关数据书面报部，同步将前述信息上传至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
用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部级系统）。

三、评价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强化监
督，组织有关单位扎实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高质量完成信用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确保数据质量。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，加强
人员培训，认真审核同一失信行为是否存在重复扣分、失信行为认定是否与实际相符、
合同段标价统计是否无误、企业名称是否准确等问题，做到台账清晰、扣分准确。要按
照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17家公路建设从业企业弄虚作假失信行为的处理意见》（交
办公路函〔2020〕1461号），对有关企业作出信用扣分处理。同时，要认真比对在部
级系统上填报的合同段标价、省级综合评价得分和等级与报部纸质文件内容是否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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